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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egatron Electronics India Private Limited

18/2A Senneerkuppam, Poonamalle Bypass Road Tiruvallur Chennai 600056

VENDOR CODE: ASC33IN1

FULL NAME (C) : CONNECTIVITY IT SOLUTIONS

PRIVATE LTMITED

P/O NUMBER: 0910814162

CURRENCY: INR

INCOTERMS: DAPINFAC

SHIP TO: 18/2A, Senneerkuppam, Poonamalle

Bypass Road,Tiruvallur, Chennai,

Tamil Nadu - 600056, India

6390/WWFY

Consignee: Pegatron Electronics India Private Limited

18/2A Senneerkuppam, Poonamalle Bypass Road Tiruvallur Chennai 600056

PLANT/MRPID:

PEGA GSTIN: 33AAOCP1177C1ZK

VENDOR NAME: CONNECTIVITY

FULL NAME (E) : CONNECTIVITY IT SOLUTIONS

PRIVATE LTMITED

PURCHASE DATE: 12/12/2025

TAX RATE: GST Input CR- 18% IGST 18%

BILL TO:

NET 30 DAYSPAYMENT TERM:

Pegatron Electronics India Private

Limited

18/2A Senneerkuppam, Poonamalle

Bypass Road Tiruvallur Chennai

6000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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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海濤 91008316

23-1

稅額： 2401.2 合計： 15741.20 (含稅)

●賣方應將產品交至買方之物料人員收料，如賣方將產品交至其他單位，供應商不得向買方請款。

其他:

●賣方若未於訂購單開立後24小時內提出異議者，視為賣方接受訂購單之全部條款。

●賣方應依據訂購單規定時間交貨，且要交付給買方的指定單位，交付予非指定單位，仍屬賣方交貨遲延。如有遲延情事，賣方應賠償買方之損失（包括但不限

於關稅、運費、停線損失、或因待料而遲延出貨之相關損失及買方客戶要求之違約賠償責任等）。

●賣方應隨貨附發票，並於發票上載明依海關三旬所訂之匯率。

●本訂購單適用的交貨條件為DAP Factory 或 DDU Factory (DAPCNFAC/DDUCNFAC)者，即賣方應負責產品運抵買方前所生之一切成本及費用。運輸條件乃根

據Incoterms 2010版本

●賣方應確保其出貨之產品與提供給買方之出貨資料相符。如賣方違反前述義務，除應賠償買方因此產生之所有損失、成本及費用外，買方得依SRM系統公告之

罰則進行罰款。

●賣方交貨時應確實遵守交貨地政府之所有法令、規定、海關要求及標準。如賣方違反前述義務，除應賠償買方因此產生之所有損失、成本及費用外，買方得依

SRM系統公告之罰則進行罰款。

●賣方向買方(含買方客戶)保證：

(1)產品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、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、無任何原材料、物料、零件、設計或生產製造上之瑕疵、且應具有賣方保證之品質；

(2)產品符合買方所要求之規格及條件，並符合所有相關法令。賣方並保證遵守關於PureGMS之相關規定（包含但不限於SPT-00001, SPT-00002、GP2-00017

與其他買方之要求，及依該要求賣方應提供之相關文件與檢測報告）；

(3)產品為未使用之新品，且使用於產品內之材料及零件均為最佳品質；

(4)產品無任何質權或其他妨礙買方使用及處分產品之負擔設定、限制，亦無任何第三人可對產品為所有權之主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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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產品為賣方所生產、製造、加工、處理及/或組裝；及

(6)產品(包括但不限於設計、製程、方法或技術等)絕無侵犯他人之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，且均有取得合法授權。

●賣方同意若因以下情事，或與以下情事相關，致買方、買方之關係企業、買方或買方關係企業之董監事、經理人、員工及客戶（以下簡稱「受保護之人」）受

第三人請求、訴訟，或致受保護之人因此產生任何費用、損害、責任、成本、費用（包含但不限於訴訟費、律師費以及買方客戶向買方提出之客訴賠償等），賣

方應負責以自己之費用協商解決或為其辯護，使受保護之人免於被主張或受損害，並賠償受保護之人因此所生之一切損失：

(1)因產品直接或間接所致之人身傷亡、財產損失及其他之損害；

(2) 賣方之行為、不作為，或賣方違反訂購單之任何條件或違反其他賣方之責任；

(3)賣方違反任何法令；或

(4)賣方產品或其相關服務遭第三人主張或實際侵害其智慧財產權。除上述責任外，賣方應以其最大努力協助買方就該主張進行防禦及/或解決，並應負責承擔判

決或和解之所有金額。

●本採購單之運輸條件乃根據 Incoterms 2010版本.

●賣方應: (1) 於買方在其SRM/EPO系統開立訂購單後，立即進行確認；(2) 於出貨至買方或買方指定之HUB倉前，完成正確的出貨單、packling list資訊。賣方

若違反前述義務，買方得就每筆違反項目處以USD 30之罰款。

●賣方應依照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 (AEO)認證企業標準之貿易安全標準進行內控管理並遵守相關規定，因此所生之一切成本、費用、責任、風險均由

賣方單獨承擔。如有違反，賣方應負責賠償買方因此所生之一切損害，買方並有權終止與賣方間之部分或全部交易，且買方不因終止交易承擔任何責任。

●本訂購單之條件構成買、賣雙方間合約書(如有)之補充條款。任何非記載於本訂購單內或合約書之內容，對買方均不生任何效力。

●48*料號及46*料號（但不包含4640*、4641*、4642*料號）適用於物品採購之規則，但若其隨和碩集團產品出貨，則同時應遵守物料採購之規則；如有疑問，

請聯繫買方之採購人員。

本訂購單產生爭議時，雙方同意貨款可以暫停支付，直到爭議解決時再付款，不視為買方違約。如果買賣雙方之間同時存有債權及債務，或賣方有應負擔之賠償

及罰款等，買方有權自應付款項中抵銷扣除，賣方無異議。

SOURCER: 孫海濤 採購員: 孫海濤


